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景緯
電話：07-7995678分機3023
傳真：07-7406580
電子信箱：jing450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1136990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、說明五 (46670046_11136990200A0C_ATTCH6.odt、

46670046_11136990200A0C_ATTCH7.odt、46670046_11136990200A0C_ATTCH4.
pdf、46670046_11136990200A0C_ATT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111學年度第1學期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

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案，請轉知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，並

於111年10月7日（星期五）前函報本局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提供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高級

中等學校獎學金要點」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

簡稱教育部國教署）111年9月1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
111012063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獎學金適用之對象：

(一)外國學生：依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第17條第1項規

定，學校業經主管教育機關核定招收計畫，並自境外招

收來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外國學生，但不包括國中階

段已在臺就讀之外國學生。另申請對象不包括僑生。

(二)香港澳門學生：依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」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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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。

三、獎學金項目及基準：

(一)入學獎學金：學生入學第一學期，每人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1萬元。

(二)學期獎學金：自第二學期起，學生一年級第一學期至三

年級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，且功過相抵後無

小過以上之處分者，每人每學期1萬元。

(三)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學業成績及格分數如下：

１、外國學生：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8

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一年級以40分為及格，二年級以

50分為及格，三年級以後以60分為及格。

２、香港澳門學生：依上開評量辦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規

定，以60分為及格。

(四)申請方式及作業時程：

１、符合申請對象之學生於開學後30日內，填具申請書

（如附件1）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。

２、請貴校於111年10月7日（星期五）前檢附上開資料及

申請通過名冊（如附件2）函報本局，以利本局函送教

育部國教署核定。

四、另倘有前一學期於學期間入學而未及申請「入學獎學金」

之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，請併同本次提出申請。

五、檢附「教育部提供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高級

中等學校獎學金要點」及其作業流程（如附件3、4）各1份

供參。

正本：本局權管高中職學校

19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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